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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忠县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忠府办发﹝2016﹞129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：

《忠县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县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12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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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县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快培育有文化、懂技术、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

民，推进专业化、标准化、规模化和集约化的现代农业发展。根

据《农业部关于统筹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认定工作

的通知》(农人发〔2015〕)3 号精神和要求，结合忠县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新型职业农民是指“以农业生产为职业、具有较高

专业技能、收入主要来自农业且达到一定生产规模和经营管理水

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”。主要分为生产经营型、专业技能型和社

会服务型三类。本办法只针对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的认定。

第三条 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遵循“政府主导、农民自愿、

严格标准、动态管理”的机制，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透明”

的原则。

第四条 成立忠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协调小组，由县政

府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县财政局、县教委、县人力社保局、县农委、

县林业局、县畜牧兽医局、县供销社、县果业局等部门负责人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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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，负责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的组织和领导工作。协调小组

下设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管理办公室（设在县农委），主要负

责受理审核、建档立册、证书发放、信息库管理及相关组织服务

等认定事务工作。

第二章 认定条件及标准

第五条 基本条件

（一）新型职业农民应热爱农业，具有良好的素质和职业道

德，遵纪守法，诚信生产经营。

（二）年龄在 18-60 周岁，身体健康，有适应农业职业要求

的劳动能力，有志于投身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者。

（三）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，认定为高级的原则上有高中、

中专及以上学历（包括农校、农广校或其他大中专职业院校、函

授学历、自考学历等）。

（四）具有相应农业生产经营项目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生产

技能：参加过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，取得相应级别理论学习、实

习操作和专业技能水平结业证书；具有三年以上生产经营实践；

达到或已评定为农民技术职称（或结合认定工作评定为农民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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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）、通过了专项农业生产技能鉴定、或在一定范围内被公认的

土专家、田秀才。

第六条 认定标准

（一）初级：1．从事的农业生产经营项目，其生产的科技

水平、经营管理水平、单位面积产量和实现的经营效益明显高于

周边地区同类项目其他一般农户的水平；

2．一个职业农民新生产经营的项目，除去生产资料和雇工

工资直接支出外，年纯收入达到当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

配收入的 3-5 倍；

3．具有实现经济收入目标的一定生产经营规模（见附件 5）。

（二）中级：1．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应高于初级。一个职业

农民新生产经营的项目，除去生产资料和雇工工资直接支出外，

年纯收入达到当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-10倍；

2．生产经营规模：同类生产经营项目，比初级的扩大 1 倍

以上。

（三）高级：1．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应高于中级。一个职业

农民新生产经营的项目，除去生产资料和雇工工资直接支出外，

年纯收入达到当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0倍以

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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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生产经营规模：同类生产经营项目，比中级的扩大 1 倍

以上。

第三章 申报与认定程序

第七条 按照政府引导、农民自愿申报原则，符合本办法的

申报对象，到所在乡镇（街道）农业服务中心（或畜牧兽医站、

柑橘办）如实填写《重庆市新型职业农民初、中级认定申请审核

表》、《重庆市新型职业农民高级认定推荐表》、《新型职业农

民认定信息采集表》（见附件 1-3）。并附申报人身份证、学历

证书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证书、土地流转合同（或土地承包经营

权证）等相关资料的复印件。

第八条 乡镇（街道）农业服务中心（或畜牧兽医站、柑橘

办）对申报对象进行初审，初审合格的报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

事处）审核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对申报内容进行审核

签署意见，加盖公章后报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管理办公室。

第九条 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管理办公室按照认定的

条件、标准进行复核，提出审核意见，报经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

工作协调小组审核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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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对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协调小组审核认定的

名单，在县农委网站公示五个工作日。

第十一条 对公示提出异议和反映的问题由县农委、乡镇人

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组织调查复核，调查核实的情况以书面材

料报县协调小组。

第十二条 经公示无异议后最后确定的初、中级认定名单，

由县农委行文正式明确，并上报市农委备案，拟认定的高级名单

报市农委审核后正式行文通知。

第四章 认定对象管理与服务

第十三条 对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，由县农委颁发统一制作

的《新型职业农民证书》，作为优先享受政策扶持、接受培训、

培养和指导服务等的依据。

第十四条 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管理办公室要建立健

全职业农民信息管理系统和职业农民档案，包括认定对象个人及

家庭的有关情况、生产经营情况等，实行专人负责制。

第十五条 建立职业农民动态管理制度和自愿进退机制，证

书有效期为一年，到期后对认定对象进行一次复核验证，合格者

继续保留资格，不符合条件的取消资格，证书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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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取消职业农民资格，不再享

受相关扶持政策。

1．有违法行为和不诚信行为的；

2．套取惠农、支农资金的；

3．不接受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各项管理服务的；

4．不按要求参加培训学习的；

5．经营连续亏损 3 年的。

第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和县级有关部门要

在产业项目申报评审、贷款贴息、土地流转、农业保险及金融信

贷担保等方面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扶持力度。县、乡镇（街道）

农业技术推广单位要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技术指导服务，在新

品种、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和转化方面优先给予支持。引导、鼓励

和帮助持证新型职业农民主动更新知识，提升从业素质和能力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。

附件：1. 忠县新型职业农民初、中级认定申请审核表

2．忠县新型职业农民高级认定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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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忠县新型职业农民认定信息采集表

4. 忠县新型职业农民认定汇总表

5. 忠县新型职业农民生产经营规模（初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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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忠县新型职业农民初、中级认
定申请审核表

姓名
性

别
出生年月

文化

程度

1 寸免冠

照片

家庭

住址

联系

电话

身份

证号
家庭人口

参加系统

培训情况

从事

主要

产业

从业

年限

生产

规模

主要收入

来源产业

（粮、果、

畜、菜、

其他）

年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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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动

就业

或发

家致

富人

数

现有资格

证书级别

及获证时

间

资格证

书发证

部门

主

要

从

业
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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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

简

介

乡镇（街道）农业服

务中心（畜牧兽医站、

柑橘办）意见
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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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 日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审核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

认定管理办公室审核

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

工作协调小组审核意

见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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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 日

认定证书编号

每三年审验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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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忠县新型职业农民高级认定推荐表

姓名
性

别

出生年

月

文化

程度

1 寸免冠照

片

家庭

住址

联系

电话

身份

证号

家庭人

口

参加系统

培训情况

从事

主要

产业

从业

年限

生产

规模

主要收

入来源

产业

（粮、

果、畜、

菜、其

他）

年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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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动

就业

或发

家致

富人

数

现有资

格证书

级别及

获证时

间

资格证书发

证部门

主

要

从

业

情

况

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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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
乡镇（街道）农业服务中心

（畜牧兽医站、柑橘办）意

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审核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管

理办公室审核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协

调小组审核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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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市级农业行政部门审核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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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忠县新型职业农民认定信息采集表
填表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

姓 名 性 别

照片

（一寸）
出生

年月
民 族

文化

程度
□小学及以下 □初中 □高中 □中专 □大专及以上

专 业 政治面貌

身份

证号

手机

号码
电子邮箱

QQ 号 微信号

家庭

人口
户籍所在地

通讯

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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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

类别
□专业大户 □家庭农场主 □农民合作社带头人 □其他

专业

学习

培训

经历

是否参加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□是 □否，参加其它农业培

训 ____次/年。

获得

证书

情况

□农民技术职称 级

□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（工种）名称： 等级：

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证书 □绿色证书

产业

生产

经营

基本

情况

产业

所在

地

重庆市忠县 乡镇（街道） 村 组

家庭从事产业

人数

带动农民数

量

地区

类型

□平原 □丘陵

□山区

经济区域

类型

□农区 □林区

□牧区

□渔区 □其他

主体产业：粮油作物、果树、蔬菜、畜牧养殖、水产养殖、

休闲农业、农产品加工、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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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产

业 1
产业规模

从事

年限

主体产

业 2
产业规模

从事

年限

主体产

业 3
产业规模

从事

年限

上年度产业收入（元）
上年度家庭收入

（元）

认

定

时

间

认定等级

认

定

部

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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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忠县新型职业农民认定汇总表

序

号

姓

名

年

龄

性

别

文

化

程

度

毕

业

院

校

家

庭

住

址

从

事

产

业

产业

规模

(头/

只/

亩)

主要收入来

源产业（粮、

果、畜、菜、

其他）

带动

就业

或发

家致

富人

数

家庭

年收

入(万

元)

联

系

电

话

认

定

等

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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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忠县新型职业农民生产经营规模（初级）
类别 种类 规模

种植业

（一）粮食、油料类 土地经营面积≥30亩

（二）蔬菜类 土地经营面积≥10亩

（三）柑橘 土地经营面积≥30亩

（四）其他水果类 土地经营面积≥20亩

（五）笋竹 土地经营面积≥20亩

（六）林果类 土地经营面积≥30亩

（七）花卉、苗木类 土地经营面积≥20亩

（八）中药材类 土地经营面积≥20亩

（九）茶叶类 土地经营面积≥30亩

（十）花椒等调味品类 土地经营面积≥30亩

（十一）食用菌类 年食用菌种≥3 万袋

养殖业

（一）猪
年出栏量≥50 头

（二）肉牛
年出栏量≥10 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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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奶牛
年存栏量≥5 头

（四）山羊
年出栏量≥50 只

（五）兔
年出栏量≥2000 只

（六）蜜蜂 养殖箱数≥30 箱

（七）禽类
蛋禽 年存栏量≥1500 只

肉禽 年出栏量≥2000 只

（八）渔业类

池塘养殖 养殖水面≥20 亩

微流水养殖养殖水面≥5 亩

流水养殖 养殖水面≥1 亩

种养结合类

按种植、养殖业分别占上表所列种类规模标准的

权重合并计算经营规模，其中主要产业达到上表

其中一种类规模的 70%以上。

其他
从事其它种植、养殖业的，达到投资 5 万元以上，

年产值 10万元以上标准。


